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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254/20。

二．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中国*
[原件：英文]

第7条

1.
在第10款后添加一新款如下：

“(……)如果事实证明某项怀疑并无根据，而且涉嫌船只并未进行可为受到进一步怀疑提供依据的任何行为，根据本条采取行动的缔约国应赔偿可能已对该船只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新的第11条之二

2.
在第11条之后添加一新条[第11条之二]如下：

“第11条之二

“消除根本原因的措施

“缔约国应确保加强国际合作，以消除贫困和不发达等造成偷运移徙者问题的根本原因。”
教廷**
[原件：英文]

第11条

预防

1.
…

2.
…

新增条文：

（……）
缔约国应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发展方案与合作，特别注意经济和社会状况不景气地区，以便铲除造成贩运移徙者问题的社会－经济根源。

（……）
缔约国应鼓励移民及庇护政策方面的合作，并应采取为预防贩运移徙者所需的全球移民战略。

立陶宛*
[原件：英文]

第9条：补充立法和行政措施

1.
立陶宛愿指出，根据同一罪行不受两次审判的原则，第9条规定的制裁只有在没有因偷运移徙者而对商业承运人提起诉讼时才适用于商业承运人。立陶宛想指出，本条现有文字可能会使人将它解释为这样一项规定，即根据同一罪行不受两次审判的原则，犯有偷运移徙者罪的商业承运人只承担行政责任，而不因偷运移徙者而受指控。

第10条：信息

第2款

2.
议定书草案第10条第2款将使缔约国有义务采取预防措施，确保潜在移徙者不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所犯罪行的受害者。立陶宛想提请注意，公约草案可以规定有义务采取预防措施，不仅确保潜在移徙者的权利，而且还确保正在被运送的移徙者和已经被运送的移徙者的权利。

3.
立陶宛认为，使用“受害者”这一用语会引起某些疑问。“受害者”一词意味着对某人使用了非法的暴力。因此，立陶宛认为，在可以将移徙者视为某一犯罪的受害者的案件中，犯罪本身应当被认为是贩运人口而不是偷运移徙者。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A.
曾载于A/AC.254/L.46号文件的修正

第7条：打击海上偷运移徙行为的措施

第1款

1.
以“所有生效的有关国际文书”取代“所有普遍接受的有关的国际文书”。

第5款

2.
删除“并答复根据本条第3款规定提出的授权请求”，因为这段话使缔约国有义务答复授权请求，而本条第3款允许船旗国授权请求国。
第13款

3.
以“所有在有关国家生效的有关国际文书”取代“所有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文书”。

第14款

4.
解释“就具体情况缔结业务安排”的含义。

第8条：保证遵守的措施和安排

第1款

5.
在“采取”之前加上“在不违背本国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

第2款

6.
删除(a)项中的“非法”一词。

第9条：补充立法和行政措施

7.
在“应采取”之前加上“在不违背本国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

8.
[对中文本不适用]。

建议新增条文

9.
应增加关于以下问题的条文：

(a)
为偷运活动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与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修订草案第4条相似；

(b)
被偷运者在接收国中的地位，与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修订草案第5条相似。

(c)
利得的查抄和没收，与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行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修订草案第5条之二相似。

B.
其他修正

1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对议定书草案阿拉伯文本进行审查之后，愿就第7、8、9和11条提出修正，并建议新加几条。

第7条：打击海上偷运移徙者行为的措施

第1款

11.
以“适用的”取代“普遍接受的”。

第5款

12.
删去第5款，因为该款将使缔约国有义务答复授权请求，而第7条第3款规定由船旗国授权请求国登船、搜查船只和采取适当行动。

第13款

13.
以“适用于有关国家的有关国际文书”取代“普遍接受的有关国际文书”。

第14款

14.
需澄清“就具体情况缔结业务”一语。

新增款

1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意中国的提议（A/AC.254/L.51），在第10款后新增一款（见上述中国的修正）。
第8条：保证遵守的措施和安排

第1款

16.
在“采取”之前加上“根据其基本法律原则，”一语。
第2款

17.
删去(a)项中“非法”一词，因为贩运本身便是非法行为。
第9条：补充立法和行动措施

18.
在“采取”之前加上“根据其基本法律原则，”一语。

19.
需澄清“没收”一词。
第11条：预防

2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意教廷提议的（A/AC.254/L.31）对该条新增两款（见上述教廷的修正）。
第11条之二

2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意中国提议的（A/AC.254/L.51）新增第11条之二（见上述中国的修正）。
新增条文

22.
应增加关于以下问题的条文：


(a)
援助和保护贩运人口活动的受害者，与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修订草案第4条相一致；


(b)
受害者在接收国的地位，与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修订草案第5条相一致；


(c)
利得的查抄和没收，与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行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修订草案第5条之二相一致。

* 	曾载于A/AC.254/L.57号文件的修正。


** 	曾载于A/AC.254/L.31/号文件的修正。


* 	曾载于A/AC.254/L.55号文件的评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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